附件：
榆树市2022年玉米和大豆生产者
[bookmark: _GoBack]补贴实施方案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决定完善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根据省里文件精神，为做好我市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认真落实国家政策精神，进一步完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保障优势产区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稳定，保持玉米和大豆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巩固玉米和大豆收储制度改革成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二）基本原则。
1.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玉米和大豆价格由市场形成，同时，对玉米和大豆生产者发放一定补贴。
2.确定基期、超出不补。从2020年开始，对玉米、大豆补贴面积实行基期管理，在基期面积范围内，可根据实际种植面积兑付补贴，超基期面积不补。
3.明确责任、分级落实。按照国家要求，市级负责制定全市补贴实施方案，核定分乡(镇、街)补贴总额，确定补贴对象、补贴范围、补贴依据及补贴资金管理原则等；乡(镇、街)要根据市补贴实施方案，负责制定具体的补贴实施方案，核定补贴面积，兑付补贴资金。
4.保障收益、稳定面积。补贴资金向玉米和大豆优势产区集中，保障优势产区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稳定，保持玉米和大豆播种面积基本稳定。
5.公开透明、加强监督。补贴资金发放要做到补贴标准明确，补贴面积准确，补贴对象无异议，操作流程规范、实施过程透明，自觉接受社会有关方面的监督。切实加强组织实施，充分利用已有渠道、人员机构等工作基础，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准确兑付。
二、主要内容
（一）明确基期面积。
按照省对市县明确可获得补贴的基期面积为2018年统计玉米播种面积和2019年统计大豆播种面积，2020-2022年保持不变，我市在基期面积范围内，可根据实际种植面积兑付补贴，即超基期面积部分不给予补贴。
（二）确定补贴额度。
我市根据省里核定下达的补贴资金，确定对本地玉米和大豆生产者的补贴额度。2021年省厅下达我市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资金为37827万元，如省厅有调整，按照调整后的补贴资金进行发放。允许调剂不超过10%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资金用于种植结构调整，可因地制宜用于马铃薯种植、黑土地保护、优良品种和技术推广、品牌营销及市场化收购等方面，促进玉米和大豆生产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明确补贴内容。
1.补贴对象。补贴对象原则上为全市范围内玉米和大豆生产者（包括农民、农业合作社、农场等）。通过转包、转让、租赁、土地入股、托管等形式流转土地的（包括乡村机动地），补贴资金应发放给实际玉米和大豆生产者；流转双方另有商定的，经流转双方确认同意按双方商定意见办理。如土地承包者领取的，有关地方政府要引导承包者相应减少土地流转费，真正让玉米和大豆生产者受益。
2.补贴范围。补贴范围为基期面积范围内合法耕地上玉米和大豆种植面积；补贴范围不包括国家及省明确退耕的土地、未经批准开垦耕种的土地或者禁止开垦耕种的土地等非合法耕地上的种植面积、虚报面积。
3.补贴依据。生产者符合补贴范围的当年实际玉米和大豆种植面积。
4.补贴标准。根据我市种植特点、玉米和大豆未来预期收益比较、区域产业发展等实际情况，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按照效益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玉米和大豆生产者的补贴标准。
（四）补贴资金的管理。
1.实行专户管理。生产者补贴纳入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管理，与专户内其他补贴资金分账核算，单独反映，不得相互混用。
2.实行公示制度。财政部门要做好与农业部门的对接工作，确保农业部门提供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信息与财政部门补贴发放信息有效衔接。要继续坚持与完善此前行之有效的补贴公示制度等，对经审核确定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的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等补贴信息要在村屯和乡（镇、街）政府或农场（单位）张榜公示。要做到三准确、三公开，即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数额准确，切实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建立并不断完善补贴信息档案管理制度，及时掌握土地流转等情况，对补贴对象信息动态更新，确保相关补贴信息完整真实。
3.规范发放管理。各乡(镇、街)要加强与有关金融部门密切配合，充分利用现有工作基础，将补贴资金通过直接汇入补贴对象银行卡、存折等支付工具（以下简称“一卡通”）的方式及时足额发放，严禁发放现金。发放给农业合作社、农场等单位的补贴，要通过单位对公账户发放。
三、工作要求
要充分认识到落实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措施，注重宣传引导，明确责任分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补贴政策落实。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市级建立部门间协作机制，成立由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组成的协调工作组（下设办公室），统一组织实施完善全市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工作，明确部门职责分工，齐心协力开展相关工作。市财政局牵头，会同市农业农村局研究制定全市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指导乡(镇、街)做好补贴资金发放工作；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乡（镇、街）做好玉米和大豆种植面积核定统计工作，乡（镇、街）政府负责本区域内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具体落实工作，根据省和市里要求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明确责任分工。乡（镇、街）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规范土地流转，引导土地流转双方确定补贴发放对象，避免发生纠纷，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
（二）严格监督检查。要通过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及监督电话，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禁止集体代领“一卡通”或补贴资金，禁止用补贴资金抵扣相关费用。在每年补贴资金兑付后，要对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三）加大政策宣传。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宣传手册等媒体工具和宣传手段，以及干部走村入户等宣传方式，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使广大群众清楚地了解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掌握补贴对象、补贴标准、资金兑付等政策要点，确保补贴政策有力有序有效落实。
四、责任追究
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管理遵循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明确补贴资金申报、分配、使用环节的审批责任，谁审批、谁负责，做到责任清晰、管理规范。
（一）在资金申报环节。具体补贴资金申报者对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有关部门和乡（镇、街）政府按照文件规定和部门职责分工，对补贴资金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程序合规性进行审核并负责。
（二）在资金分配环节。有关部门按照文件规定和部门职责分工，根据补贴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公平、公正分配资金，并对资金分配结果的准确性负责。补贴资金分配到乡（镇、街）政府后，需要细化落实分配到具体申报者的，乡（镇、街）政府按照职责分工对补贴资金分配结果的准确性负责。因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等原因造成的资金分配结果不准确，由补贴资金申报者负责。
（三）在资金使用环节。具体资金使用者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有效性负责。各级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补贴资金申报、分配、使用等环节审批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挤占、截留和套取补贴资金，违反规定分配或使用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并追究相应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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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市完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协调工作组

组长：马  驰   市政协副主席兼财政局局长
      张敬甫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员：赵云江   市财政局副局长
      郎晓峰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英秋   市财政局粮贸产业科科长
      郉继臣  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机科负责人
办公室主任：赵云江  市财政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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